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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政文〔2021〕232 号

尤溪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福建尤溪经济开发区城南园开发建设

项目征地补偿标准实施方案的通知

城关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福建尤溪经济开发区城南园开发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标准实

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尤溪县人民政府

2021 年 11 月 1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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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尤溪经济开发区城南园开发建设项目
征地补偿标准实施方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切实做好城南园的开发建设，确保征地安置补

偿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法>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福建省森林实施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实行“三公开、一监督”，即坚

持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实施方案公开、补偿数量公开、补偿金额公

开，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广大群众的监督。

第三条 本期实施方案适用范围按照《福建尤溪经济开发区

城南园开发建设项目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第四条。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四条 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实行“县政府领导，尤溪经济

开会区管委会统筹，城关镇政府负责，各有关村委会落实，各有

关部门配合”的原则,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明确责任，各司其

职，落实到位，确保整个征地补偿安置工作顺利开展。

（一）县人民政府负责本项目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领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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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管理和监督，以及社会稳定、民事协调等工作任务；负责制

定征地补偿安置计划；具体指导、协调、监督城关镇、有关村和

有关部门实施。

（二）城关镇人民政府负责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具体实施，

镇村两级落实“四包”工作责任制（即包宣传动员工作、包落实

签订补偿协议、包落实地面物清理、包落实集体生产资源分配），

直接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负责协调和解决属地内的各种矛盾和

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城南园开发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工作顺

利进行。

（三）公安、信访、司法等部门，应密切配合、积极参与，

严防和打击不法分子趁机行窃、挑拨、制造事端等行为，解决群

众上访，及时处理相关矛盾与纠纷，做到依法征迁，保证各项工

作顺利实施。

第五条 尤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在

县政府领导下，统筹协调城南园开发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工作。

第三章 生产安置

第六条 耕地被征收后，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行使土地所有权

的集体土地经营管理单位。但原土地所有权单位没有条件调整数

量与质量相当的土地给被征地农民继续承包经营的，土地补偿费

应按不少于 70%的比例支付给被征地农民。安置补助费根据不同

的安置途径支付，具体由集体土地所有权经营管理单位按《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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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支付。集体经济组织或单位

所得的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只能用于发展生产，不得挪作他用。

第七条 按《尤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

实施意见的通知》（尤政文〔2011〕240 号）及《尤溪县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对象审核办法的通知》

（尤政办〔2011〕138 号）等规定要求，做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

障工作。

第四章 征地补偿

第八条 征收土地的类型综合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耕地、其

他农用地，包括水田（含原为水田，后改为鱼塘、菜地及改种其

它经济作物等）旱地和水浇地；二类是果园、林地、闲杂地、旧

宅基地等。

第九条 征地补偿费标准。根据《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征地区片综

合地价的通知》(闽政〔2017〕2 号)《尤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实行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尤政文〔2017〕64 号)等规定，各

地类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如下：

(一) 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补偿标准

一类：征占用的耕地、其他农用地（含原为耕地、其他农用

地后改为鱼塘菜地及改种其他经济作物等）补偿 40500 元/亩。

二类：征占用的林地、闲杂地和旧宅基地等（即除耕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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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农用地外的土地）综合统一补偿 10125 元/亩。

(二)补偿方式

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自征占用合同签订之日起前五年内

实行逐年付息的方式予以补偿。被征占用的农田、林地、闲杂地、

旧宅基地等，征占用单位按下述标准逐年付给利息：洋面田 900

斤干谷/亩·年，山垅田 700 斤干谷/亩·年，林地、闲杂地和旧

宅基地等 300 斤干谷/亩·年(以尤溪当地当年 11 月份的粮食市

场价格折价计付)。五年期满后，被征占用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

补助费可按上述标准实行一次性付款补偿方式；未一次性付款补

偿的，继续按本条款利息标准实行逐年付息方式补偿，其土地补

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补偿标准待结算时按有关政策及文件等有

关规定相应调整执行。

第十条 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

（一）耕地（其他农用地）金额按征收该土地 1620 元/亩补

偿；

（二）鱼塘（养殖水面）按 3240 元/亩（水田年产值的 2 倍）

补偿。人工营造的鱼塘养殖设施，土坝堤按 1800 元／亩补偿，

石（砖）砌的按 4000 元／亩补偿。高标准、产业化养殖项目委

托中介评估，据评估金额与业主商谈，按商谈结果进行补偿；

（三）林木及地面其他附作物补偿标准（尤溪国有林场补偿

标准按省、市规定执行）如下：

1．果园：连片面积≥0.5 亩。盛产果园或其他经济林(按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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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四年平均产值的 4 倍)补偿；初产果园或其他经济林(按相应

品种盛产的 70%)补偿；新植果园按相应品种初产的 50%补偿。低

于亩标准株数的，每少一株按零星果木补偿标准扣除。

2．用材林：

（1）幼林：按造林工本费的 2 倍补偿。

单位：元/亩

年龄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5年以上

杉木

阔叶树
950×2=1900 1050×2=2100 1150×2=2300 1200×2=2400 1250×2=2500

品种

标准

柑桔

柚
柿子 梨 桃、柰 百香果 茶叶

枇杷

板栗
杨梅

油茶

木本

药材

前四年

平均

年产值

1500 1650 1500 1500 2500 2000 1900 1750 850

补偿

标准

(盛产)

6000 6600 6000 6000 10000 8000 7600 7000 3400

补偿

标准

(初产)

4200 4620 4200 4200 7000 5600 5320 4900 2380

新植

果园
2100 2310 2100 2100 3500 2800 2660 2450 1190

亩

标准

株数

60-90 40-60 40-60 40-90 50-100
3000-

5000
40-60 40-60 80-100

单位：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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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松 700×2=1400 750×2=1500 800×2=1600 850×2=1700 900×2=1800

桉树 550×2=1100 750×2=1500 950×2=1900 1050×2=2100 1150×2=2300

注：天然幼林按同类标准的 50%补偿。

（2）中龄林：按实际亩材积产值的 60%补偿。

杉木补偿标准：实际亩材积×1000 元/m
3
×60%；

马尾松补偿标准：实际亩材积×800 元/m
3
×60% ；

阔叶树补偿标准：实际亩材积×850 元/m
3
×60% 。

（3）成熟林按实际亩材积产值的 30%补偿。

杉木补偿标准：实际亩材积×1000 元/m
3
×30%；

马尾松补偿标准：实际亩材积×800 元/m
3
×30%；

阔叶树补偿标准：实际亩材积×850 元/m
3
×30% 。

3．竹林：按产值的 2 倍补偿。

毛竹按 2250 元×2=4500 元/亩补偿（连片面积≥0.5 亩）；

绿竹、小径竹（种植管理）按 1750 元×2=3500 元/亩补偿（连

片面积≥0.5 亩）。

4．国家级、省级珍稀树种，地方政府以上挂牌的名木古树、

防护林、特种用材林（不含果树）按相应树龄用材林补偿标准的

4 倍补偿。

5．薪炭林、疏林地按相应树龄用材林补偿标准补偿。

6．灌木林、未管理杂竹林按 800 元/亩补偿。

7．套种经济作物以主品种能否套种为依据，可以套种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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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种作物给予工本费补助，主品种不能套种一律不予补偿。

8．零星经济作物补偿标准（面积小于 0.5 亩）：

（1）绿竹：按株补偿。

大：6 元/株（胸径≥5cm）；中：4 元/株（胸径 2-5cm，不

含 5cm）；小：1 元/株（胸径 1-2cm，不含 2cm）；胸径 1cm 以下

的不计株数。

（2）芭蕉（香蕉）：按株补偿。

大：10 元/株（高度≥2m）；小：5 元/株（高度 1-2m，不含

2m）；高度 1m 以下的不计株数。

（3．）茶叶：房前屋后冠幅直径 1.5m 及以上，40 元/株（穴）；

冠幅 0.5-1.5m（不含 1.5m），20 元/株（穴）；初产 10 元/株（穴），

苗 2 元/株。

（4）棕树、桐树：按株补偿。

盛产：100 元/株；初产：50 元/株；未产：20 元/株；苗：

4 元/株。

（5）零星果树按株补偿。

单位：元/株

品种 规格 补 偿 标

准

规格说明

柑桔类（芦柑、雪柑、脐橙、

温蜜、金桔、柚等）

大 150 树冠直径 1.8m 及以上

中 100 树冠直径 0.8-1.8m（不含 1.8m）

小 50 树冠直径 0.8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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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果类（柑桔外的其它果树，

包括桃、李、梨、柰、厚朴、

橄榄等）

大 200 树冠直径 3m 及以上

中 100 树冠直径 2-3m（不含 3m）

小 50 树冠直径 2m 以下

板栗、枇杷、枣、

杨梅、柿

大 300 树冠直径 6m 及以上

中 200 树冠直径 3-6m（不含 6m）

初产 100 树冠直径 1.5-3m（不含 3m）

小 50 树冠直径 1.5m 以下

果树苗木 棵 5 只有主杆无分枝或树高 1m 以下

（6）毛竹：按株补偿。

大：20 元/株（胸径≥7cm）；中：10 元/株（胸径 5-7cm，

不含 7cm）；小：5 元/株（胸径 3-5cm，不含 5cm）。胸径 3cm 以

下的不计株数。

（7）小径竹（种植管理）：大：5 元/株（胸径≥5cm）；中：

3 元/株（胸径 3-5cm，不含 5cm）；小：1 元/株（胸径 1-3cm，

不含 3cm）。胸径 1cm 以下的不计株数。

（8）木槿：按株补偿。

大：20 元/株（盛产）；中：10 元/株（初产）；小：4 元/株

（未产）。

（9）油茶：按株补偿。

大：40 元/株（盛产）；中：20 元/株（初产）；小：10 元/

株（未产）。苗：2 元/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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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木薯：按株补偿 3 元/穴。

（11）百香果：盛产 40 元/株，初产 20 元/株，未产 10 元/

株。

（12）珍贵树种：500 元/株（胸径≥50cm）；400 元/株（胸

径 40-50cm，不含 50cm）；350 元/株（胸径 30-40cm，不含 40cm）；

300 元/株（胸径 20-30cm，不含 30cm）；200 元/株（胸径 10-20cm，

不含 20cm）；150 元/株（胸径 5-10cm，不含 10cm）；30 元/株（胸

径 2-5cm，不含 5cm）；20 元/株（1.5-2cm，不含 2cm）；1.5cm

以下的不计株数。

（13）绿化树种：①乔木和灌木类： 400 元/株（胸径≥50

㎝）；350 元/株（胸径 40-50cm，不含 50cm）；300 元/株（胸径

30-40cm，不含 40cm）；200 元/株（胸径 20-30cm，不含 30cm）；

150 元/株（胸径 10-20cm，不含 20cm）；100 元/株（胸径 5-10cm，

不含 10cm）；30 元/株（胸径 2-5cm，不含 5cm）；10 元/株（胸

径 1.5-2cm，不含 2cm）；1.5cm 以下的不计株数。②矮灌木和球

类：50 元/株（树冠冠幅≥100cm）；30 元/株（树冠冠幅 50-100cm,

不含 100cm）；树冠冠幅 50cm 以下的不计株数。

（14）一般树种：300 元/株（胸径≥50 ㎝）；250 元/株（胸

径 40-50cm，不含 50cm）；200 元/株（胸径 30-40cm，不含 40cm）；

120 元/株（胸径 20-30cm，不含 30cm）；60 元/株（胸径 10-20cm，

不含 20cm）；30元/株（胸径 5-10cm，不含 10cm）；10元/株（3-5cm，

不含 5cm）；胸径 3cm 以下的不计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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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苗圃地：根据最低亩株数标准认定苗圃地，按类型补

偿。

绿化苗圃地最低亩株数认定标准：高度 1.5m 以下，实生苗

10000 株/亩以上、移植苗 2000 株/亩以上；胸径 2-5cm（不含

5cm），1200-600 株/亩；胸径 5-10cm（不含 10cm），500-200 株/

亩。胸径增加亩株数依次递减，胸径 10-30cm（不含 30cm），不

少于 100 株/亩，胸径 30cm 及以上最少保留 50 株/亩（以上少于

规定株数按实际株数计算）；存活苗木经营时间 1-3 年（不含 3

年）3000 元/亩，3-4 年（不含 4 年）4000 元/亩，4-5 年（不含

5 年）6000 元/亩，5-6 年（不含 6 年）9000 元/亩，6 年及以上

13000 元/亩，林地建档类型为苗圃的减半补偿。

其他苗圃地(亩株数≥10000 株，亩株数达不到规定株数按

实际株数计算)。已嫁接芦柑苗圃地 10000 元/亩，茶叶苗圃地

4000 元/亩，造林苗圃地 3000 元/亩(含未嫁接的芦柑、茶叶苗

圃地)。

各类草皮 10 元/m
2
。

绿化带 30 元/m
2
，菜地青苗 4 元/m

2
，烟叶 4 元/株。

（16）大棚类：根据采用的不同钢管，按 2.5-3 万元/亩补

偿。

（17）文件未规定的其它青苗和地面附着物补偿按《尤溪县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县城规划区重点项目征迁青苗和地面附着物

补偿细化标准的通知》（尤政文〔2013〕193 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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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其它补偿

（一）镇村的农村小型专项设施补偿费等。原则上委托有

资质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以评估结果作为参考依据进行补偿。

（二）坟墓：一般墓砖混（石头）2000 元/穴，土坟 1000

元/穴，金斗 500 元/穴;大众墓砖混、石砌 3000 元/穴，土坟 1500

元/穴；祖坟砖混、石砌土坟 5000 元/穴，土坟 3000 元/穴，同

一墓位每增加 1 个木或金，补助 300 元，以现场实拍图片为准。

祖墓、大众墓由墓主申请，村委会审核张榜公布后确认。根据我

县殡葬管理的要求，所有迁移的坟墓，由村委会统筹协调、统一

安置在村建公墓，公墓建设补助费用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协商。

第十二条 临时用地

工程建设需要临时用地的，实行有偿租用,但不得租用基本

农田，尽量少用耕地，不得使用Ⅰ级保护林地，应规避使用生态

公益林和天然林。临时用地补偿费按《福建省临时用地管理办法

（试行）》（闽国土资文〔2002〕68 号）执行。逐年补偿的临

时用地补偿费，第一年统一按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补偿。

第二年起耕地的用地补偿费为 1620 元/亩·年；果园或其他经济

林地按耕地补偿标准的 80%计算，即补偿费为 1296 元/亩·年；

非经济林地按耕地补偿标准的 40%计算，即补偿费为 648 元/

亩·年；未利用地按耕地补偿标准的 15%计算，即补偿费为 243

元/亩·年。临时用地申请人应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资金数

额足额预存临时用地土地复垦费用，耕地复垦费每亩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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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 元，其他农用地复垦费每亩不低于 5000 元。对无法恢复

种植的临时用地，按《尤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规范临时用地

管理的通知》(尤政文〔2016〕292 号)规定办理，由城关镇政府

和尤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协调落实。

第十三条 果树和其他经济林按征用前四年平均产值计算

补偿，果园分新植、初产期和盛产期。新植按初产期 50%补偿、

初产期按盛产期的 70%补偿，盛产期按前四年平均产值的 4 倍补

偿。用材林中的幼林按造林工本费的 2 倍补偿，中龄林按实际亩

材积产值 60%补偿，成熟林按实际亩材积产值的 30%补偿；薪炭

林、疏林地按相应树龄用材林补偿标准补偿；灌木（未管理的杂

竹）林按 800 元/亩补偿；竹林按产值的 2 倍补偿；特种用途林、

防护林（不含果树）按相应树龄用材林标准的 4 倍补偿；国家级、

省级珍稀树种、地方政府以上挂牌的名木古树，按同类用材林成

熟林标准 4 倍补偿。

零星果树的补偿（分为大、中、小株）按株计算。

第十四条 平均产值计算方法为：果树、经济林按前四年的

平均年产量乘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国家没有规定价格的，按县级

相关部门公布或者认可的市场价格计算。果树、经济林的平均年

产量，以城关镇前四年的平均年产量为准。

第十五条 征用林地的可行性报告以及林木种类、权属、林

种、面积、年龄、出材量等，须由有资质的单位评估确定。

第十六条 凡城南园规划红线范围内的地块、山场、房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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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闲置地等，自县人民政府公告之日起不准抢建、抢种、抢栽附

着物、常年经济作物等，一经查出，除不予补偿外，还要责令相

关人员自行清理清楚。

第五章 征地补偿资金使用和管理

第十七条 本实施方案所涉及到与产权人的征地征迁补偿

安置协议，由城关镇人民政府与产权人签订。

第十八条 由尤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下设尤溪经济开发

区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拨至城关镇设立的专户，由城关镇审批

发放。城关镇与村应做好房屋征迁补偿资金的制表造册建档及

对外公示工作，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第十九条 补偿资金发放办法。地面附着物补偿费在签订协

议并清理地面物后以转帐方式一次性付清；坟墓迁移补偿费由

城关镇政府和开发区验收后支付。

第二十条 尤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下设尤溪经济开发区

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和镇、村的财务应自觉接受各级财政、审计、

监察等部门的检查监督。严禁截留、挪用、挤占征地补偿资金，

对违反财经纪律的单位和个人，要追究单位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

相关责任。

第六章 工作措施

第二十一条 为调动镇、村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城南园开



— 15 —11

发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工作情况直接与涉及城南园开发建设征地

补偿安置工作的村及有关单位年终评先评优和绩效奖励挂钩；在

征迁安置等工作中，无正当理由延误工期、造成损失的，视其情

节轻重，追究单位领导和当事人责任。

第二十二条 在征地补偿安置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渎职

行为以及利用职权弄虚作假，搞不正之风，趁机挑拨、煽动闹事

者，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的，按有关规定处罚，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二十三条 在征地搬迁范围内的建筑物和各种地上、地下

设施都必须按期搬迁清理，逾期不搬迁清理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对阻挠征地搬迁清理工作，围攻、殴打征地搬迁清理人员的，由

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情节严重的，由司法部

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实施方案所涉及到与产权人的征地补偿安

置协议，由城关镇人民政府与产权人签订，协议具体签订时间、

地面物清理时间由城关镇人民政府另行通知。

第二十五条 本实施方案具体解释工作由城关镇人民政府

和尤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

第二十六条 本实施方案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 16 —

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9 日印发


